
 

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浙江富

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年 6月 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富

阳区江滨东大道 138号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的形式，召开了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

事专门会议。本次会议由公司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杨耀国先生召集并主持，应出席

独立董事 3人，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。 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本着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就审议事项做出决议并

发表如下审查意见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》，并

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延期履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4 号──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

资产造成损失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内容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此项决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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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陈杭君                   杨耀国                周夏飞 

 

 

 

 

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 6月 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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